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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9315.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127号

）和2005年第18号公告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关对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的管理，现将我关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换证对象 已在广州海关办理了注册登记、持有《自

理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明书》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即原

自理报关企业）。 已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

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的无需换证。 二、换证时间 

即日起至2006年8月31日。 三、换证程序 （一）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申请办理换证手续时应向原注册登记地海关提交以

下文件材料： 1.《自理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明书》原件. 2.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个人独资、合伙企业或者个体工

商户提交营业执照)； 3.《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 4.《报关

单位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 5.《报关员情况登记表》（无报

关员的免提交）； 6.符合海关规定的“报关专用章”印鉴。 

（二）申请资料齐全、有效并符合法定形式的，注册地海关

受理申请，并向申请人出具受理回执。申请人应自海关受理

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凭该受理回执和本人身份证件领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 本次换证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报关有效期延长

至2008年（具体时间见证书） 四、注意事项 （一）进出口货

物收发货人单位名称、企业性质、企业住所、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等海关注册登记内容发生变更的，申请人应在换证

的同时办理变更手续。 （二）以往不按期参加年审或年审未

通过的单位，需再办理报关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重新到注册地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

手续。 （三）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报关专用章应为椭圆形

，长50MM，宽36MM，包含企业名称全称及“报关专用章”

字样。如需多枚报关专用章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按照次序

注明编号。 企业换证后应启用新的“报关专用章”，自2006

年9月1日起，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包括外关区注册的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时加盖的报关专用章未按照要求刻制

的，海关不予接受申报。 （四）申请人按照海关规定提交有

关文件材料，其中规定提交复印件的，应将原件交海关验核

，复印件须签章确认。申请人可以在广州海关互联网站下载

相关表格，也可以到注册地海关申领。 特此公告。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